
法律百科網：http://www.legis-pedia.com 
列印⽇期：2023-01-01

不是我刷的！信⽤卡被盜⽤怎麼辦？認識盜刷信⽤卡相關法律問題

⽂:王琮儀（認證法律⼈） ‧ 消費‧借還錢‧契約 ‧ 2022-12-23

案例

案例⼀：A邊⽤⼿機逛網拍，邊哄著⾃⼰3歲的⼩孩B睡覺，想不到A⾃⼰先睡著。B看著⾊彩繽紛的線上商店⾴
⾯，隨⼿滑動，竟然點到確認結帳的按鈕，透過信⽤卡⽀付的功能，購買了價值5,000元的⾐服。

案例⼆：C擔任退休富商D的看護。某⽇C趁D熟睡時，偷⾛D的其中⼀張信⽤卡，到百貨公司購買價值100,000元
的⾼級⽪件，並在簽帳單上仿造D的筆跡簽名。因為筆跡模仿的很像，百貨公司櫃員核對後覺得沒有問題，就完成
C購買⽪件的交易⼿續。

本⽂

信⽤卡是現代社會中相當便利的⼯具，但也有被他⼈盜刷的⾵險，不容忽視。若信⽤卡被他⼈使⽤，持卡⼈該如何
保障⾃⼰權益、盜刷者⼜需要負擔什麼法律責任呢？

⼀、信⽤卡遭盜刷時，持卡⼈是否須⽀付被盜刷的款項？

持卡⼈⾸先最為關⼼的，應該是卡⽚被盜刷後，是否會損及⾃⼰的財產。⽽針對這⼀點，根據不同情形，持卡⼈可
以透過以下途徑，避免受到財產上的損失。（⾒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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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信⽤卡被盜刷時，怎麼樣才可以免除繳納或減少繳納⾦額？
資料來源：王琮儀 / 繪圖：Yen

（⼀）主張買賣契約無效

在案例⼀當中，按到結帳⾴⾯的是年僅3歲的B。B在⺠法上是所謂的「無⾏為能⼒⼈[1]」，意思是說，B沒有辦法
從事任何法律⾏為，例如買賣汽⾞、簽訂租賃契約、擔任連帶保證⼈等等[2]。

所以B縱使點擊了購物介⾯，也無法成⽴有效的買賣契約。既然買賣契約無效，則家⻑無須⽀付款項，賣家也不需



要出貨。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若家⻑A要主張該契約無效，必須要⾃⾏證明是由B誤觸⼿機結帳[3]。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的規定解除契約

在案例⼀的情況，若無法證明契約無效，家⻑也可以主張透過網路的購物，是屬於消費者保護法所規定的「通訊交
易」，⽽擁有可以在7天內解除契約的權利，也就是俗稱的「七⽇鑑賞期[4]」。

若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的規定解除契約，家⻑若收到貨品必須退給賣家，賣家若收得款項，也必須退還給家⻑，所以
家⻑不會受到財產上的損失。

（三）透過與發卡機構之間的契約來處理

案例⼆是典型的信⽤卡遭⼈盜取後盜刷的情況，這時無法主張契約無效，就需要透過與發卡機構之間的契約來處
理。在⾦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的信⽤卡定型化契約範本中[5]，就有明定持卡⼈的信⽤卡被盜刷時，誰應該負擔
被盜刷的費⽤。雖然各個發卡機構可能有不同的信⽤卡定型化契約，但都會對盜刷的情況有所規範。

1. 不須負擔盜刷費⽤，或只須負擔部分盜刷費⽤的情況[6]

當持卡⼈發現卡⽚遺失的時候，應該儘快通知發卡機構，辦理掛失⼿續，就可以避免負擔全部的盜刷費⽤。

（1）若辦理掛失⼿續起，往前計超過24⼩時遭到盜刷的部分，持卡⼈需要負擔3,000元以下的⾃負額。

（2）若辦理掛失⼿續起，往前計24⼩時之內被盜刷，或者是盜刷的⼈在簽單上的簽名，⽤⾁眼就可以輕易辨認出
與持卡⼈簽名有所不同，持卡⼈就不⽤負擔任何⾦額。

2. 需要負擔盜刷費⽤的情況[7]

若持卡⼈明明就知道信⽤卡遺失，卻懶得去辦掛失⼿續；或者在收到帳單後發現被盜刷，卻沒有在收到帳單起20
天之內通知發卡機構；⼜或者持卡⼈沒有在卡⽚後⾯簽名時，持卡⼈將可能需要⽀付被盜刷的費⽤。

若持卡⼈有辦理掛失⼿續，卻沒有提供發卡機構所需要的⽂件、或拒絕配合調查，也可能需要⽀付被盜刷的費⽤。

⼆、偷⾛信⽤卡並盜刷的⼈，應該負擔什麼樣的法律責任？

若是偷⾛信⽤卡並盜刷的⼈，將可能⾯臨刑法上的⽂書犯罪、財產犯罪等刑責，以及⺠法上的侵權責任。

（⼀）盜刷者可能負擔的刑事責任 [8 ]

1. 竊盜罪



C在明知沒有經過卡⽚主⼈D同意的情況下，想要把信⽤卡據為⼰有⽽將卡⽚取⾛，就會觸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規
定的竊盜罪[9]。

附帶⼀提，若是在路上撿到他⼈的信⽤卡，想據為⼰有⽽將卡⽚取⾛，則可能會觸犯刑法第337條的侵占遺失物
罪[10]。

2. ⽂書相關犯罪

（1）偽造署押罪

刑法上的「署押」，指的是簽名、畫押的意思[11]。⽽C在簽帳單上仿造D的筆跡，簽上D的名字，會觸犯刑法上的
偽造署押罪[12]。

（2）偽造私⽂書罪

沒有權限制作私⽂書的⼈[13]，若冒⽤別⼈的姓名製作法律上的私⽂書，就可能觸犯刑法上的偽造私⽂書罪[14]。

在案例⼆當中，C模仿D的筆跡，在簽帳單上簽了D的名字，表⽰以D的名義作成這份⽂書；⽽因為簽帳單有核對簽
名、確認刷卡⼈⾝分，讓特約商店可以向發卡機構請款的功能，是實體的紙本⽂件，⽽且具有法律效⼒[15]。這時
C的舉動已經符合了偽造⽂書的要件，讓簽帳單的真正性、可信賴性受到損害，所以C會觸犯刑法上的偽造私⽂書
罪。

（3）⾏使偽造私⽂書罪

C將簽有D姓名的簽帳單交給櫃員來完成交易，會進⼀步觸犯刑法上的⾏使偽造私⽂書罪[16]。

3. 詐欺罪

C模仿筆跡成功欺騙櫃員，讓櫃員誤以為C就是該信⽤卡的合法持卡⼈，則C傳達了不實訊息，使櫃員誤以為C是合
法持卡⼈，進⽽使銀⾏或持卡⼈的財產受到損害，C就會觸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的詐欺罪[17]。

（⼆）盜刷者可能負擔的⺠事責任

1. 盜刷者侵害持卡⼈的姓名權

⺠法對於⼈格權有明⽂的保護規定[18]，⽽姓名權是⼀種具體的⼈格權[19]，也受到⺠法的保護[20] 。C冒⽤D的姓
名進⾏信⽤卡交易，可能影響D的姓名權、交易信⽤等⼈格權，D可以主張⺠法上對於⼈格權侵害的規定，要求C

給付精神慰撫⾦[21]。



2. 盜刷者侵害持卡⼈或銀⾏的財產權

由於C觸犯刑法上的詐欺罪，⽽可能造成發卡機構或持卡⼈的財產損失，已經⾮法侵害他⼈的財產權，所以也需要
負擔⺠法的侵權⾏為損害賠償責任[22]，需要賠償盜刷的費⽤[23]。

註腳
   ⺠法第75條：「無⾏為能⼒⼈之意思表⽰，無效；雖⾮無⾏為能⼒⼈，⽽其意思表⽰，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

亂中所為者亦同。」
[1]

   關於⾏為能⼒的說明，可以參考法律百科⽂章：
楊舒婷（2019），《什麼是⾏為能⼒？幾歲才有⾏為能⼒？法定代理⼈和監護⼈有什麼不同？》；
陳家誼（2018），《我是限制⾏為能⼒⼈，可以⾃⼰決定買機⾞嗎？什麼是限制⾏為能⼒？》。

[2]

   ⺠事訴訟法第277條：「當事⼈主張有利於⼰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
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3]

   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內，以退回
商品或書⾯通知⽅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
此限。」
另可參考法律百科⽂章：李昕（2018），《什麼是七⽇鑑賞期？哪些例外情況不適⽤七⽇鑑賞期？》。

[4]

   範本全⽂，請⾒⾦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布的信⽤卡定型化契約範本。[5]
   信⽤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17條第3項：「

辦理掛失⼿續前持卡⼈被冒⽤之⾃負額以新臺幣＿元為上限。（各發卡機構得⾃⾏視本⾝狀況約定收取不超
過新臺幣三千元之⾦額，且應明定於契約中。）但有下列情形之⼀者，持卡⼈免負擔⾃負額：
⼀、持卡⼈於辦理信⽤卡掛失⼿續時起前⼆⼗四⼩時內被冒⽤者。
⼆、冒⽤者在簽單上之簽名，以⾁眼即可辨識與持卡⼈之簽名顯不相同或以善良管理⼈之注意⽽可辨識與持
卡⼈之簽名不相同者。」

[6]

   信⽤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17條第4項：「
持卡⼈有本條第⼆項但書及下列情形之⼀，且發卡機構能證明已盡善良管理⼈之注意義務者，其被冒⽤之⾃
負額不適⽤前項約定：
⼀、持卡⼈得知信⽤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怠於⽴即通知發卡機構，或持卡⼈發⽣信⽤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
後，⾃當期繳款截⽌⽇起已逾⼆⼗⽇仍未通知發卡機構者。
⼆、持卡⼈違反第⼋條第⼀項約定，未於信⽤卡簽名致他⼈冒⽤者。
三、持卡⼈於辦理信⽤卡掛失⼿續後，未提出發卡機構所請求之⽂件、拒絕協助調查或有其他違反誠信原則
之⾏為者。」

[7]

   此種案例在法律實務上並不罕⾒，可參考：
臺灣橋頭地⽅法院108年度簡字第2883號刑事判決。
臺灣桃園地⽅法院109年度簡字第70號刑事判決：「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
爰以⾏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取得財物，冒⽤他⼈名義盜刷信⽤卡，致告訴⼈優⼒格
家俱事業有限公司陷於錯誤⽽交付價值新臺幣（下同）3 萬8,300 元之拉⾨⾐櫥1 組因⽽受有損害，……」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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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YDM,109%252c%25e7%25b0%25a1%252c70%252c20200310%252c1


臺灣臺北地⽅法院105年度審訴字第716號刑事判決：「核被告洪⼭⽥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第1項之侵占
遺失物罪、第216條、第210條之⾏使偽造私⽂書罪、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

   中華⺠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竊取他⼈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

[9]

   中華⺠國刑法第337條：「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所持有之物
者，處⼀萬五千元以下罰⾦。」

[10]

   法務部（2012），《冒簽他⼈簽名，怎會是偽造⽂書？》。[11]
   中華⺠國刑法第217條第1項：「偽造印章、印⽂或署押，⾜以⽣損害於公眾或他⼈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12]

   私⽂書的意義，可以參考法律百科⽂章：⿈郁真（2018），《偽造⽂書的「⽂書」到底是什麼？》。[13]
   中華⺠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書，⾜以⽣損害於公眾或他⼈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14]
   臺灣桃園地⽅法院100年度訴字第225號刑事判決：「按信⽤卡簽帳單，係持卡⼈向特約商店消費後，簽署持

卡⼈之姓名，由特約商店將存根聯取回，再將之交與收單機構存查，資以向發卡銀⾏請款。該簽帳單由持卡
⼈簽名，即表⽰持卡⼈同意依據其與發卡銀⾏間之約定，對其所購物品或接受服務，均應按簽帳單之消費⾦
額，付款予發卡銀⾏。故持卡⼈於簽帳單簽名，係對所簽⾦額負擔付款之義務，性質上屬消費付款契約書屬
私⽂書，是該簽帳單含有收據及請款單之性質，應屬⾏使私⽂書之⾏為。」

[15]

   中華⺠國刑法第216條：「⾏使第⼆百⼀⼗條⾄第⼆百⼀⼗五條之⽂書者，依偽造、變造⽂書或登載不實事項
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使則是指向他⼈提出經偽造或變造的⽂書，使他⼈可以認知到該⽂書內容的意思，參閱許澤天（2019），
《刑法分則（下）⼈格與公共法益篇》，⾴434。

[16]

   中華⺠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將本⼈或第三⼈之物交付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
想要更進⼀步了解詐欺罪的內容，可以參考法律百科⽂章：陳麗雯（2020），《什麼是詐欺取財罪？》。

[17]

   ⺠法第18條：「⼈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之。前項情形，以
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

[18]

   王澤鑑（2014），《⺠法總則》，2014年9⽉增訂新版，⾴155。[19]
   ⺠法第19條：「姓名權受侵害者，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20]
   ⺠法第195條第1項：「不法侵害他⼈之⾝體、健康、名譽、⾃由、信⽤、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格

法益⽽情節重⼤者，被害⼈雖⾮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
名譽之適當處分。」
實務上肯定姓名權受到侵害的案例，可參考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107年度上易字第66號⺠事判決：「……
上訴⼈冒⽤被上訴⼈名義投保系爭傷害保險，⼜故意隱瞞被上訴⼈，對被上訴⼈危險⾮輕，且此種侵害⽅式
，不僅影響新光⼈壽對於保險契約核保業務管理之正確性，亦破壞被上訴⼈之社經地位及交易信⽤，並構成
刑事犯罪，堪認侵害被上訴⼈之⼈格法益⽽情節重⼤，是被上訴⼈請求上訴⼈賠償精神慰撫⾦，於法有據。
」

[21]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22]
   可參考臺灣新北地⽅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621號⺠事判決：「本件周驛瑋前開冒⽤原告名義申請信⽤卡並盜

刷信⽤卡，及冒⽤原告名義申請貸款⽽取得貸款，致原告需清償前開信⽤卡債務及貸款，業如前述，則原告
依⺠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周驛瑋負損害賠償責任，⾃屬有據。」

[23]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DM,105%252c%25e5%25af%25a9%25e8%25a8%25b4%252c716%252c20161226%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32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337
https://www.moj.gov.tw/fp-296-63206-4abd1-001.html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17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rime-penalty/38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10
https://law.judicial.gov.tw/FINT/data.aspx?ty=J&id=J%252c100%252c%25e8%25a8%25b4%252c225%252c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339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rime-penalty/71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1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1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195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HV,107%252c%25e4%25b8%258a%25e6%2598%2593%252c66%252c20180411%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184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CDV,108%252c%25e8%25a8%25b4%252c1621%252c20200108%25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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